
关于药学院重新拟聘教研室主任的通知
各教研室：

根据工作需要，药学院2014年5月需重新聘任新一轮教研室主任，现将基本方案归纳如下。
一、教研室主任选拔任用原则
1、每个教研室可申报教研室主任2名，分别负责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。
2、申报的教研室主任，职称为副高职以上人员，上报人事处备案。中级职称人员，暂时为药学院任命，直至晋升副高职以后，上报人事处备案。

二、教研室主任申报条件
1、中级以上职称人员（含中级）。
2、从事教学工作满三年以上。

3、本教研室实践教学学时占理论教学学时三分之一以上。
三、教研室主任选拔任用程序

1、个人向院办递交竞争岗位申请表。
2、向全院公示经符合基本条件岗位人员名单，接受群众监督。

3、药学院领导班子审核上岗教研室主任名单，向全院公示。
四、时间安排
1、2014年5月21日—24日填写教研室等业务科室主任（所长）等推荐人员名册
2、2014年5月26日上午9:00之前将推荐人员名册电子版上报马春辉处。                  
药学院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5月16日

